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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12月22日、12月23日、12月24日

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

外，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已于本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由陶瓷制造业务变更为船舶及高

端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基于船舶行业的特点，公司在手订单合同履行期较长，合同的履行可能受到

航运与船舶市场变化、客户需求、原材料价格波动、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截至2025年12月24日收盘， 公司股价为85.01元/股， 根据WIND数据库统计， 公司市盈率

（TTM） 为65.76。 根据SAC国民经济经济行业类别， 公司属于SAC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行业， 基于

WIND数据库统计行业市盈率（TTM）中位数为32.84，公司的市盈率与同行业相比有较大差异。公司提

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2日、12月23日、12月24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书面征询了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本年度实施完毕，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由陶瓷制造业务变更为船舶

及高端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情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

（二）公司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032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

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截至目前，本次重组涉及的资产交割、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等相关事宜均已实

施完毕。

除上述事项外，经公司向实际控制人陈建华、范红卫夫妇及公司控股股东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函

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等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造

成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四）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2日、12月23日、12月24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 截至2025年12月24日收盘，公司股价为

85.01元/股，根据WIND数据库统计，公司市盈率（TTM）为65.76。 根据SAC国民经济经济行业类别，公

司属于SAC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行业，基于WIND数据库统计行业市盈率（TTM）中位数为32.84，公司

的市盈率与同行业相比有较大差异。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已于本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由陶瓷制造业务变更为船舶及高端装

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基于船舶行业的特点，公司在手订单合同履行期较长，合同的履行可能受到航运

与船舶市场变化、客户需求、原材料价格波动、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其他风险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披露了 《2024年年度报告》，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为57,

177.76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51.30万元；2024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481.43万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64.24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7,834.37万元。 由于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低者为负值，且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9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松发股份”变更为“*ST松发” 。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信息披露

202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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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25年12月24

日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24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英峰董事长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553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3,574,114,81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5.1276%。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4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090,857,882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497%；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549名，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483,

256,932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780%。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1.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58,682,19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82%； 反对15,

307,4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3%；弃权125,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逐项表决）。

2.01发行规模及发行品种

表决情况： 同意3,558,634,6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9%； 反对15,

309,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3%；弃权170,5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表决结果：通过。

2.02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同意3,558,633,5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9%； 反对15,

313,9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5%；弃权167,3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表决结果：通过。

2.03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3,558,386,4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9%； 反对15,

268,6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2%；弃权459,7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表决结果：通过。

2.04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3,558,395,0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02%； 反对15,

265,3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1%；弃权454,4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表决结果：通过。

2.05还本付息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3,558,372,8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6%； 反对15,

318,4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6%；弃权423,5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表决结果：通过。

2.06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3,558,374,55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6%； 反对15,

272,05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3%；弃权468,2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表决结果：通过。

2.07募集资金的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3,558,139,3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30%； 反对15,

724,9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0%；弃权250,5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表决结果：通过。

2.08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3,558,592,8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57%； 反对15,

258,8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69%；弃权263,1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表决结果：通过。

2.09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3,558,481,9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26%； 反对15,

160,5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2%；弃权472,3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表决结果：通过。

2.10担保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3,558,290,4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3%； 反对15,

260,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0%；弃权563,6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表决结果：通过。

2.11特殊发行条款

表决情况： 同意3,558,378,6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7%； 反对15,

262,8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0%；弃权473,3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表决结果：通过。

2.12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3,558,334,3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85%； 反对15,

306,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3%；弃权473,70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表决结果：通过。

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3,558,370,23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95%； 反对15,

438,3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9%；弃权306,26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余平，朱星霖。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

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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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3名，职工董事1名。公司于2025年12月

24日召开了2025年第8次工会委员会， 选举胡惠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

期自本次工会委员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上述职工董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关董事任职的资格和

条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601168� � � � � � �证券简称：西部矿业 公告编号：临2025-057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青海省西宁市海湖新区文逸路4号西矿·海湖商务中心1号楼

2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44,701,4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03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召集人：第八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王海丰 董事长

3、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正文先生列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王永宁先生因私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王伟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正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766,399 98.5205 16,617,501 1.4516 317,501 0.0279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并确定其审计业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2,596,172 98.9424 3,233,381 0.2824 8,871,848 0.7752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897,548 99.5868 1,516,505 0.3720 167,300 0.0412

3.02.�议案名称：与关联方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875,148 99.5813 1,559,505 0.3826 146,700 0.0361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西部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6年度预计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102,389 71.4219 116,318,264 28.5386 160,700 0.0395

5、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2,915,296 99.8439 1,489,205 0.1300 296,900 0.026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9,124,886 99.5128 5,206,448 0.4548 370,067 0.0324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814,862 98.5248 16,627,039 1.4525 259,500 0.022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739,662 98.5182 16,629,239 1.4527 332,500 0.0291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839,879 98.5269 16,686,322 1.4577 175,200 0.015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858,179 98.5285 16,591,422 1.4494 251,800 0.022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4,779,433 99.1332 9,748,968 0.8516 173,000 0.015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27,813,979 98.5247 16,698,922 1.4588 188,500 0.01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选举王正文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390,646,351 95.8450 16,617,501 4.0771 317,501 0.0779

2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25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

其审计业务报酬的议

案

395,476,124 97.0299 3,233,381 0.7933 8,871,848 2.1768

3.01

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的交易

405,897,548 99.5868 1,516,505 0.3720 167,300 0.0412

3.02

与关联方西宁特殊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的交易

405,875,148 99.5813 1,559,505 0.3826 146,700 0.0361

4

关于审议公司控股子

公司西部矿业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2026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291,102,389 71.4219 116,318,264 28.5386 160,700 0.0395

6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402,004,838 98.6318 5,206,448 1.2774 370,067 0.09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中，第3项议案《关于审议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及其子议案《与关联方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与关联方西宁

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交易》、第4项议案《关于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西部

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737,120,048股回避表决；第6项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翔、祁春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上网公告文件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关于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报备文件

西部矿业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60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118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2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31 － 2026/1/5 2026/1/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12月9日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A股股东。

H� 股股东的现金分红有关情况详见本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落款日期为2025年12月9日的相

关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708,361,809股 （其中A股

股本为2,789,289,10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红利445,003,417.08元，其中A股现金红利334,714,692.6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12/31 － 2026/1/5 2026/1/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本公司自行发放对象以外的A股（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和限售流

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

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本公司股东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潭东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A股股份

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本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

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本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相应的税率代

缴个人所得税。

（2）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

税法》” ） 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股票的机构投资

者， 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2

元。

（3） 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以下简称

“QFII” ）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存在除前述QFII以外的其它A股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企业所

得税法》），应参考《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2元。

（4）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

人），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即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

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

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

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

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

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

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致。

2、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前述通知有关规

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3730908

联系传真：021-63289333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000612� � � � � � � � �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2025-102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12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披露了《焦作万方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99）。 为保护广

大投资者的利益，提请各位股东正确行使股东会投票权，现披露关于召开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的提

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9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2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2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与浙江锦链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与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25年12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的《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浙江锦链通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7）和《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焦作

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8）。

3、上述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4、上述提案1.00《关于与浙江锦链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关联交易事

项，关联股东宁波中曼科技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安晟控股有限公司及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需回避

对相应议案的表决。

5、上述提案2.00《关于与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为关联交易事

项，关联股东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需回避对相应议案的表决。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出席通知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2025年12月23日前将出席会议的通知送达本公司，股东可以亲自或通过

邮寄、传真方式送达通知。 通过邮寄方式的通知以本公司收到日期为准。

(二)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

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3、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无需登记。

(三)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3日 9:00至17:00。

(四)登记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本公司办公楼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五)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蕙鑫

联系电话：0391-2535596� � �传真：0391-2535597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 邮编：454005

电子邮箱：jzwfzqb@163.com

(六)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的相关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召集本次股东会并提交提案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12

2、投票简称：万方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9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 -�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焦作万方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并于该大会上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下列指示对股东会所列议案

进行投票，如无指示，则由代理人酌情决定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与浙江锦链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

2.00

关于与焦作市万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之时

委托人签名/盖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601818� � � � � � �股票简称：光大银行 � �公告编号：临2025-06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1月13日（星期二）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1月13日（星期二）15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1月13日

至2026年1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

（二）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本行2025年11月1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的具体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以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三）特别决议议案：无

（四）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五）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六）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

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和投票，本行拟

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其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

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投资者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提醒

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

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行股东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

行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1818 光大银行 2026/1/5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见本行H股股东会通知。

（二）本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身份证或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

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

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格式见附件2）。

（二）H股股东登记手续

详情请见本行刊载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行网站

（www.cebbank.com）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股东会通知。

（三）现场登记时间

2026年1月6日（星期二）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

人未按规定时间事先办理登记手续而直接参会的， 应在会议现场接待处办理登记手续并提供本条规定

的参会文件原件和/或复印件，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四）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1015室一一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

办公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办公室（邮编：100033）

电话：010-63636388

电子邮箱：zhdshbgsbgyx@cebbank.com

六、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参会回执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2026年1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参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法人股东填写） 邮编：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户号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本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回执填妥后，请于2026年1月6日（星期二）前以专人、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本行（电子邮

箱：zhdshbgsbgyx@cebbank.com）。


